附件1

非法定计量单位限制使用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为了保证国家计量单位制的统一，规范计量单位的使用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原则）国家实行法定计量单位制度。国家法定计量单位是指国际单位制计量单位和国家选定的其他计量单位。除国家法定计量单位以外的计量单位为非国家法定计量单位（以下简称非法定计量单位）。

因特殊需要采用非法定计量单位，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主管部门）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计量单位实行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规范计量单位的使用。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使用计量单位实行监督管理。
第四条（责任和义务）计量单位的使用者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和计量技术规范的要求正确使用计量单位。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违反本办法制造、销售和进口非法定计量单位的计量器具。 

第五条（限制使用的范围）因特殊需要采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的情形包括：
（一）文史资料、科学史料、档案、文物、古籍、文学创作、翻译作品需要的；

（二）新闻报道、影视、网络作品中涉及历史、文化习俗的；

（三）根据国际协议、国际标准、行业国际惯例、出口贸易合同要求使用的；

（四）重大工程项目、科技项目中确需使用的进口仪器设备；

（五）亟需使用不可替代的进口计量器具；

（六）进口消费品；

（七）国家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限制使用规定）本办法第五条所列情形，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应遵守以下规定：

（一）属于第五条第（五）款情形的，应当在进口计量器具的技术文件、示值、铭牌同时标注相应量的法定计量单位等效值或换算关系。
（二）属于第五条第（六）款情形的，应当在进口消费品的标识、外包装和说明书中标注相应量的法定计量单位等效值或换算关系，标明的法定计量单位字符应当明显大于非法定计量单位。
第七条（监督检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对计量单位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有关组织和个人不得拒绝、阻挠。

第八条（监督检查内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时，应查验特殊需要采用非法定计量单位情形的证明，被检查组织和个人应主动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第九条（专项监督检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应针对举报投诉及时组织开展调查处理。对于举报投诉较多的领域可组织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第十条（罚则）不属于第五条规定的情形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的，应当责令其改正；拒绝改正或者改正后仍不符合要求的予以公告，可并处10000元以下罚款；属于出版物的，可处1000元以下罚款。

第十一条（罚则）属于第五条规定的情形但未按第六条规定标注标识的，应当责令其改正；拒绝改正或者改正后仍不符合要求的，可处10000元以下罚款。

第十二条（罚则）违反本办法制造、销售和进口非法定计量单位计量器具的，责令其停止制造、销售和进口，没收计量器具和全部违法所得，可并处相当其违法所得10%至50%的罚款。

第十三条（处罚主体）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实施。
第十四条（应用解释部门）本办法由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施行日期）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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